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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超额碳排放损失补偿

保险条款（2024 版）

总则

第一条 本条款是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类

企业财产保险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附加险条款。

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

为准。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

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

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

保险责任

第二条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本附加险承保被保险人

因主险条款保险责任导致营业场所的物质财产遭受损失或

因主险条款保险责任导致的施救、减损、赶工、重置等应对

措施，导致被保险人发生额外能源消耗，由此产生的赔偿期

间内的超额碳排放，保险人按照本条款约定的赔偿方式进行

赔偿。

第三条 本附加险所称超额碳排放是指按照下述公式计

算的结果：

超额碳排放=实际碳排放量-基准碳排放量

实际碳排放量=实际用电量*电能转换因子+实际化石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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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消耗量*化石燃料转换因子+实际用热量*热能转换因子

基准碳排放量=基准用电量*电能转换因子+基准化石燃

料消耗量*化石燃料转换因子+基准用热量*热能转换因子

责任免除

第四条 火灾直接导致营业场所所储存的化石燃料燃烧

产生的碳排放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。

保险期间与最大赔偿期间

第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，保险期间为一年，以保险单载

明的起讫时间为准。

第六条 最大赔偿期间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

同时协商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赔偿限额与免赔额（率）

第七条 本附加险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

计赔偿限额，赔偿限额以吨二氧化碳为单位。各项赔偿限额

由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保险人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的碳配额或碳信用不超过约定

的二氧化碳吨数。

第八条 免赔额（率）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

同时协商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赔偿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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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，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进行赔偿。

保险人或保险人委托其代理人在被保险人所在地的交易市

场或全国性交易市场购买碳配额或碳信用，通过补偿被保险

人碳配额或碳信用的方式抵消其超额碳排放。

每次事故保险人赔偿的碳配额或碳信用等于按照本保

险合同约定计算的超额碳排放扣除免赔额后的结果，或者为

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的超额碳排放扣除该超额碳排放

与免赔率乘积后的结果。

保险人仅针对保险责任内产生的超额碳排放进行赔偿，

赔偿期间最长不超过保单载明的最大赔偿期间。保险期间

内，如果发生一次事故，保险人在本保单项下承担的赔偿责

任以保单载明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限。保险期间内，如果

发生多次事故，保险人在本保单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以保单

载明的累计赔偿限额为限。

释义

【赔偿期间】指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到被保险人恢复

到保险事故未发生之前经营情况的期间，但该期间最长不得

超过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最大赔偿期间。

【电能转换因子】指每千瓦时电量可制造二氧化碳的吨

数，具体数值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，一经确定、

不得修改。

【化石燃料】指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这些埋藏在地下

和海洋下的不能再生的燃料资源，具体包含范围双方在订立



第 4 页 共 4 页

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。

【化石燃料转换因子】指每吨化石燃料可制造二氧化碳

的吨数，具体数值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，一经确

定、不得修改。

【实际碳排放量】指本次赔偿期间内被保险人产生的实

际碳排放量。

【基准用电量】指本次赔偿期间的去年同期用电量。

【基准化石燃料消耗量】指本次赔偿期间的去年同期化

石燃料消耗量。

【基准用热量】指本次赔偿期间的去年同期用热量。

【热能转换因子】指外购的蒸汽和热水产生二氧化碳的

吨数，具体数值双方参照投保人所处行业的由政府颁布的最

新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，在订立保险合同

时协商确定，一经确定、不得修改。


